苏州东立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债权人会议
征询意见表
	债 权 人
	
	编    号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异议内容：

	事实和理由：

	备注：


说明：
如果债权人对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请填写本表提交管理人，或在会后15日内将本表和相应证据材料送达管理人。管理人将认真审查，并在收到本表之日起15日内予以答复。债权人对管理人异议答复中债权认定部分不服或管理人逾期未答复的，债权人在收到答复之日或答复期满之日起15日内，可以依法向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债权人未在期限内提出异议或诉讼的，视为对管理人的债权审核结果无异议，管理人将据此提请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作出债权确认裁定。

如债权人对本次会议提交的《管理人工作报告》等会议资料中表述的内容有异议，均可填写本表。
签名/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